
製表日期：110年02月06日附表2-3-0(107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持分之應納稅額占應納稅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

各類所得金額
分位別

第1分位 1261909 100.00 2.080.304.890.0242.070.261.5314.940.040.7818.6614.42

第2分位 1261909 100.00 0.510.071.420.0112.820.180.404.580.0971.335.063.52

第3分位 1261909 100.00 0.270.030.960.017.550.160.202.470.7083.272.501.87

第4分位 1261908 100.00 0.340.031.050.049.820.150.262.990.9279.382.802.23

第5分位 1261908 100.00 0.680.042.820.5935.190.070.472.440.6652.792.971.29

合    計 6309543 100.00 0.660.042.690.5533.270.080.452.480.6754.812.961.36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股利所得部分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